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桑有浪、桑楠、沙莎、管浩宸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江宁区天印花园 1 幢

604 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

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

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

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

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张菊英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竹山路 99

号 4 幢 509 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

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

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

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

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刘雷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武夷绿

洲观竹苑 36 幢 504 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

你/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

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

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易志宝、陶顺娣、易良秀、杨雨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殷巷新寓

262 幢三单元 605 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

你/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

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

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刘海英、刘俊希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浦口区迎江路 27 号 104

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备在

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

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等规

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张明、周文洪、张译中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化学工业园区扬子二十

一村 7 幢 1104 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

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

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

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

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陈金花、胡成宝、胡佳佳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龙泰路

22 号 54 幢二单元 503 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

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

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

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

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

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尤鑫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浦口区天华东路 103 号

11 幢二单元 103 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

/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

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

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

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 可在上述期限内向

公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

陈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耿建友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化学工业园区南钢六村

23 幢 202 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

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

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

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

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万吉宁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黄家圩32号101

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备

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

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等

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朱引贵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大桥新村12幢

14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

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

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

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

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许盛新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定淮门大街2号

清江花苑圆梦园1幢1303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

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

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

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

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

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童进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培德里4号101

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备

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

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等

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徐青青、刘全福、刘尔轩、刘丽萍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高淳区淳溪镇春泉路10

号1幢204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

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

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

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

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高淳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杨学冬、赵碰头、杨芳定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高淳区淳溪镇牡丹园12

幢402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

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

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

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

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高淳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余康华、石秀如、余瑞东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栖霞区石油三村 24 幢 232 室，

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

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

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

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

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刘永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栖霞区和燕路 325 号 5 幢 501

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备在

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

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等规

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杨继武、许琳、杨迪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栖霞区尧安新村 11 幢 201 室，

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

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

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

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

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徐玉才、谢巧英、周芳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栖霞区尧林仙居青山苑 07 幢

四单元 507 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

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

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

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

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鞠照兵、李梅、鞠沐梓、鞠要馨、鞠海鹏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栖霞区尧顺路9号05幢105室，

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

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

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

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

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邵敏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栖霞区百水芊城春水坊 5 幢 3

单元 207 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

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

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

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

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宋曼玲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花园路70号16

幢503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

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

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

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

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张炳荣、张小平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童卫路6号54幢

501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

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

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

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

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初安卡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云锦路139号11幢一单元602

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备在

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

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等

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蒋秀英 、徐天奇 、徐珑睿、徐木清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苑新村贡园11幢四单元307

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备在

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

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等

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堵文科、周薇薇、堵朝运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金虹花园8幢1005室，因该房屋

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

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

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

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

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戚圣宽、戚钰洁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建邺区中和路99号3幢一单元

3301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

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

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

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

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

